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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提出書面申訴

原學術倫理
小組進行書審

衛生福利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學術倫理案件處理標準作業流程

違反學術倫理

學術倫理管理專責單位(人事機構)受理

簽陳所長核閱

組成學術倫理小組退件

不成案 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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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「研究人員獎懲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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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案

報主管機關核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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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案件關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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